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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白沙“5·17”一般道路运输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5月17日13时52分许，一辆重型货车（车牌号：闽GXXX00）沿工业中路自北向南行驶至三元区工业中路白沙悬索桥路段时，与一辆两轮电动自行车（车牌号：三明三元KXX82）发生碰撞，造成1人死亡及电动自行车损坏的一般道路运输事故。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三元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局任组长，区交通局、区城管局、区总工会、三明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白沙街道党工委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勘查事故现场、调阅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人员伤亡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三元白沙“5·17”道路运输事故是一起因刘X娜（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驾驶非机动车行经路口变更车道，未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王X标（货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通行，造成1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驾驶人员基本情况
1.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品牌型号：红岩牌CQXXXXSMG384，车辆识别代号：LZFF25N41CDXXXX85，发动机号码：1612LXXXX92。车辆所有人：王X标，登记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西村XXX号，检验有效期至：2024-07-31，使用性质：货运，强制险及商业险均投保于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强制险保险单号：205909350401XXXX00LQ，限额20万元，商业险保险单号：2050A9350401XXXX00LF，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道路运输证证号：闽交运管明字350403XXXX16号，道路运输证业户名称：王X标。
2.三明三元KXX82号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车辆所有人：乐玉花，登记地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三化二村XX幢XXX，登记日期：2022-09-07。
3.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王X标，男，户籍住址：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西村XXX号，身份证号码（驾驶证号码）：350403XXXXXXXX3015，准驾车型：B2D，初次领证日期为：2005-04-29，有效期起止日期为：2021-04-29至2081-04-29，驾驶证状态正常，符合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资格，其本人为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所有人。
4.三明三元KXX82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X娜，女，户籍住址：福建省大田县湖美乡元安村XX号，身份证号：350425XXXXXXXX3729，三明市第X中学学生。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5月17日13时37分许，王X标驾驶自己名下的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空载前往白沙，准备到修理厂维修篷布滚轮和右转向灯，13时52分许，刘X娜驾驶车牌号为三明三元KXX82的电动自行车（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约为23km/小时），沿三元区工业中路自北向南行驶至工业中路下洋悬索桥路口向左变更车道时，与同向行驶由王X标驾驶的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事故发生时行驶速度约为25km/小时）发生碰撞，造成三明三元KXX82号电动自行车损坏、刘X娜受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运输事故。
（三）道路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下洋悬索桥路口，工业中路呈南北走向，双向四车道，各车道宽度3.65m，南往荆西方向，北往列西方向，东侧为下洋悬索桥路口，西侧为鹰厦铁路线，道路平直，路面完好、干燥、白天视线良好；路中施划中心双黄线，道路两侧施划车行道边缘线，路口标线清晰。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本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刘X娜，女，户籍住址：福建省大田县湖美乡元安村XX号，身份证号：350425XXXXXXXX3729，三明市第X中学学生）。
2.直接经济损失：本起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8.978万元。
（五）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时天气为晴天。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报送情况
事故发生后，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的驾驶人王X标于2024年5月17日13时54分向110报警，报告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14时03分许交警花X轩、王X明到达事故现场后，对事故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对过往人员和车辆进行疏导。至14时42分许，结束现场勘查工作，恢复通行。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4时02分许，120救护车赶到现场，刘X娜送至三明市第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目前家属已签署《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本次事故未发生群体上访事件，当地社会秩序稳定。
（四）应急处置评估意见
经评估，事故发生后，三明交警直属一大队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动开展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置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刘X娜驾驶非机动车行经路口变更车道，未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王X标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通行,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闽GXXX00重型自卸车有关鉴定情况。一是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4〕车速鉴字第62号），鉴定意见为：闽GXXX00红岩牌重型自卸货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25km/h。二是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信司法鉴定所〔2024〕车痕鉴字第410号），鉴定意见为：闽GXXX00红岩牌重型自卸货车右前照灯、转向灯功能失效，不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其他各项功能有效，符合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2.三明三元KXX82号电动自行车有关鉴定情况。一是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4〕车速鉴字第63号），鉴定意见为：三明三元KXX82电动自行车事故时的行驶速度约为23km/h。二是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信司法鉴定所〔2024〕车痕鉴字第416号），鉴定意见为：三明三元KXX82两轮电动车（车架编号：236522223029154；电动机编号：TLHHT48V350WNH542059）属两轮电动自行车范畴。三是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广信司法鉴定所〔2024〕车痕鉴字第411号），鉴定意见为：三明三元KXX82两轮电动车各项安全状态符合要求。
3.驾驶员乙醇含量鉴定情况。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4〕醇鉴字632号），鉴定意见为：送检的王X标血液中未检出乙醇。
4.当事人死亡原因鉴定情况。福建广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建广信司鉴所〔2024〕病鉴字第62号），鉴定意见为：刘X娜符合交通事故致右盆骨至右小腿毁损伤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致急性呼吸循坏衰竭死亡。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道路设计建设、其他车辆影响、突发灾害因素等因素的影响。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刘X娜，女，系本事故三明三元KXX82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驾驶非机动车行经路口变更车道，未让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项[[footnoteRef:0]]，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已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九条第（一）项：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 

（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王X标，男，系本事故中闽GXXX00号重型自卸货车所有人兼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通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1]]，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交警部门对其进行处理。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任何人不得强迫、指使、纵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 

五、事故教训
本起事故主要教训为：部分群众尤其是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在路面行驶时，存在交通安全意识薄弱、交通行为随意等问题，对路面可能出现的险情判断不清，在防范交通事故上，应对能力不足，安全措施匮乏。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道路运输事故，提出如下防范措施：
(一)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引导。加强安全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宣传栏、电子屏、横幅等宣传载体，广泛刊发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宣传海报、宣传片等，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引导群众自觉抵制不安全行为和交通陋习。
（二）进一步强化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劝导。要进一步加大道路交通路面管控力度，科学优化路面勤务部署，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巡逻检查，交警部门要对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等不安全行为及时劝导，交通运输部门要引导运输车辆驾驶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防范事故发生。
（三）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学校教导。要加强交通安全校园宣传工作，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掌握基本交通规则和行为规范，不断提升学生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宣传引导学生不违规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头盔，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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